附件3.补拍规定

　　补拍时间:2012年4月每周五14：00-16：00（本次不能参加图像信息采集的同学请按规定时间补拍。新华社在规定时间之外不接待零散学生）。

　　补拍地点：长春市东中华路43号  新华社吉林分社（文化广场东侧，东中华路与牡丹街交汇处）

  　负责人：高崇  主任   电话：88463076

